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
常州环龙星辰置业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报送的常州市新北区泰山路以西、汉江中路以北地块开发项目-道路工程二期、室外排水工程二期（20#~25#、28#~30#）（编号：2025SS125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经我中心审查，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，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，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1日

（附：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）

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编号：2025SS125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市 政 工 程 道 路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常州市新北区泰山路以西、汉江中路以北地块开发项目-道路工程二期、室外排水工程二期（20#~25#、28#~30#）

	审查人
	沈锦
	
	审查号
	10051-R2004
	联系电话
	13775086882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
三 、其他意见： 

1、《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》（CJJ 37-2012）增加（2016 年版）。
2、补充《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》（CJJ 194-2013）；

3、说明5.4.1沥青砼道路结构中是否缺少“5cm中粒式沥青砼AC-20C”，且整体表述应与“12、路面结构计算”一致；

4、说明5.6.1一般路基处理中表达为40cm碎石土回填，与“结构设计图（二）”中40cm道碴回填矛盾，请明确；

5、   “二期平面设计图”图面较乱，应标明本期实施范围，与道路无关的元素建议淡显，缺少宽度、铣刨搭接范围等标注，同步完善放线坐标；

6、“竖向设计图”中标高点定位需进一步明确，如补充点位坐标或点位间距；
7、“结构设计图（一）”中“4.0米车行道路拱图”文字显示问题。

（注：根据规定，以上同意整改的内容，涉及原设计施工图纸要变动的，需同时出设计变更通知书，附在整改报审单后面。）



	设计人
	王宝龙
	工程规模
	长度约480米，宽度4-7米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

	0条
	0条


市 政 工 程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常州市新北区泰山路以西、汉江中路以北地块开发项目-道路工程二期、室外排水工程二期（20#~25#、28#~30#）

	审查人
	唐俊华
	
	审查号
	10051-W1004
	联系电话
	88169832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
三 、其他意见：

1、优化雨水口与雨水口间、雨水口与雨水检查井间的连接管道设计。
2、Y14处雨污水管道有交叉。
3、校核一下雨水收集池与排水管道是否有冲突。

	设计人
	朱忠凯
	专业负责人
	王 辉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标准数

	0条
	0条


综 合 审 查 意 见
	    经审查，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，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，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；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；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，也应采用，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。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
审查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11月21日



注：此报告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
